
 

 

 
 

高雄醫學大學 
11 5 學年度開放中山大學學士班學生轉校申請流程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 
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中山大學學生於申請前請先詳閱兩校辦理

學士班學生轉校相關規定，並填寫申請表 
 

（申請期限：115.06.15-115.06.26） 
以郵戳為憑 

1. 申請前請務必詳閱「國立中山大學及高雄醫學大學辦理學士班

學生轉校辦法」以及公告之「高雄醫學大學試辦 115 學年度中

山大學學生申請轉校審查標準」，並須於本校教務處規定期限內

辦理，逾期不予受理。 

2. 相關規定與申請表可於高雄醫學大學網頁招生資訊網

（http://enr.kmu.edu.tw）查詢與下載。 

中山大學教務處彙送申請資料至本校高雄

醫學大學教務處承辦單位 

高雄醫學大學教務處彙整申請資料分送至

所屬各學系 

高雄醫學大學 
依各學系審核標準進行審查、筆試或面試 

開始申請 

中山大學學生持申請

表、中文歷年成績單等

資料至原就讀所屬校

系及教務處單位審核 
資格不符或逾期者，不予受理 

同意 

不同意 

辦理期限：115.07.03 

辦理期限：115.07.07               

辦理期限：115.07.14-115.07.29 
 合於報考資格名單：於 7 月 14 日公告 
 各學系(除藥學系)甄試日期及地點：於 7 月 14 日公告 
 藥學系：筆試 7 月 17 日、面試 7 月 29 日（以 7 月 24 日藥學系

公告合於面試名單為主） 

錄取生通訊報到 

（115.08.25 截止） 

核准修讀名單將公告於高雄醫學大學網頁招生資訊網

（http://enr.kmu.edu.tw）。 

高雄醫學大學教務處依學系審核結果進行

覆審並將簽核結果知會中山大學教務處 

公告核准名單 

（榜示：115.08.21） 


